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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持續辦理「105年度桃園市政府各級機關採購身心障礙

者庇護工場產品競賽活動」，請貴單位保留104年8月21日

以後採購桃園庇護工場之佐證收據發票影本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6條：「各級勞工主管機關

應結合相關資源，協助庇護工場營運及產品推廣」。

二、按「104年度桃園市政府各級機關採購身心障礙者庇護工

場產品競賽活動」業於104年8月20日辦理完竣。為鼓勵桃

園市各級機關於開會或辦理活動時，積極採購立案之身心

障礙者庇護工場產品或勞務，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，本

局105年度將繼續規劃辦理本計畫（實施期間預計為：104

年8月2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止），其實施方式將於奉核後

另行函知。

三、檢送「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一覽表」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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